
杭州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正
式启动，《杭州市深化出租汽车行业
改革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日前

正式发布 。 其核心内容是规定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该市出租汽车
行业停止收取经营权有偿使用金，实
行经营权无偿使用。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杭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存在的企业
经营“多、小、散、弱”，经营关系复杂
多样，“打车难”、服务差等问题广受
诟病，改革呼声强烈。 2014 年下半年
以来，互联网“专车”进入杭州并迅
猛发展， 给出租汽车行业带来冲击，
行业改革日益迫切。

“经营权有偿使用金” 直接关系
到企业成本和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包
含在行业内所谓的“份子钱”内。 在
本次改革意见中规定，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杭州出租汽车行业停止收

取经营权有偿使用金，实行经营权无
偿使用。

另外，据前期初步统计，杭州将
一次性退还 2600 余辆出租汽车近 1
亿元的有偿使用金。经营权实行有期
限管理，每期 6 年。 期满后，以服务
质量信誉考核结果作为主要依据，优
先再配置给服务质量优良的经营者。
考核不合格的，按有关规定或协议约
定收回经营权。

除了“实行经营权无偿使用”，本
次改革还清理规范了经营关系，2015
年 1 月 31 日前申报登记为挂靠、买
断、半买断经营关系的车辆，经企业
与 实际出资人共同申请， 按照经营
权有偿使用金和车辆购置款实际出
资原则，将经营权和车辆产权由企业

变更登记为实际出资人。
此次改革中明确，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清理规范的企业， 按照
“挂靠车总数 15%、 买断和半买断车
总数 30%”的比例，给予新增经营权
指标奖励。

意见还明确，以市场化为发展方
向是本次改革的另一亮点，随着改革
的不断深入，出租汽车运力规模将逐
步实现从动态调控到市场调节，定价
机制将逐步由政府管制向市场调节
价过渡。

据了解，本次改革工作拟分两步
走，除了对出租车进行改革，下一步
就是要改革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发展，并将适时出台具体政策。

（杭宣 ）

□ 张生

众观点

扶老携幼， 向来是中华民族
的优秀道德传统。 遗憾的是，这一
其乐融融的情形，除了亲人之间，
在陌生人身上， 注定是难以寻觅
踪迹了。 老人跌倒之后没人敢扶，
要先拍照取证， 这无疑是一种道
德尴尬。

当然，对于“先拍照后救人”，
争议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有人认
为，先拍照的话，很可能耽搁了救
治的最佳时间；也有人认为，讹人
只是小概率事件， 没有必要放大
……虽然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
但在现实面前，这些都很脆弱，也
都不靠谱。 哪怕十个扶人的人只
有一个被讹， 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都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谁都害怕
自己成为十个人当中的那一个 。

而眼下“先拍照再救人”的办法 ，
显然是无奈之下民众智慧的一种
发挥。

但是，我们扶老的善意，实在
不该通过拍照取证， 或相互证明
来呈现，而应该依靠法律来托底，
让充满人性、 鼓励善意的法律来
提供出口。 起码，当没有足够证据
证明搀扶老人者是撞人者， 或证
据模糊的情形下， 应该对搀扶老
人者，予以罪责豁免。

此外，社会应该建立救助跌倒
老人慈善基金， 医疗部门也该提
高对跌倒老人经搀扶者送医诊疗
的费用报销比例， 这不单单显现
鼓励社会人群搀扶老人的善意，
同时更是对社会整个老人群体就
医适当减免费用的善意。

如果不能从法律上保护、鼓励
搀扶老人的善意， 那么我们的人
心才真的要“跌倒 ”，而永难“扶
起”。 搀扶老人、老人跌倒要不要
扶， 居然轻易检验了我们的世道
人心，是文明社会之耻 ，冷漠 、犹
豫居然逼退我们的善念和善心，
人人望而却步， 一个社会注定乏
善可陈，不可救药，不堪一击。

当法律与制度无法给公众上
安全闸 ，公众“先拍照后救人”的
策略， 则相当于是加了一道自助
险。 这样的举措， 与没有救人相
比，值得肯定；但与义无反顾地救
人相比，又略显不足。 基于此，老
人跌倒无人扶、 扶老人遭讹诈之
类现象，实在该引起重视，并通过
法律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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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有答

记者随即联系了李先生，李先生说：“我今年
24 岁了，在 16 岁那年因车祸造成了二级残疾，完
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我们全家只是依靠父亲
的低保过生活。 因为父母都是农民，再加上年龄
也比较大了，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所以想问一下，
像我这种情况有没有其他补助？ ”

记者调查 ：

根据《邯郸市残疾人保障办法》规定，市、县、
乡级人民政府对无劳动能力 、无生活来源 、无法
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法定赡养、抚养、
扶养义务人不具有赡养、抚养 、扶养能力的残疾
人，应当分别纳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农村
五保供养或者集中供养。 市、县、乡级人民政府对
靠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供养的成年精神、智力和其
他重度残疾人，经本人或者其供养人申请应当单
独纳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市、 县、 乡级人民政府对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范围的残疾人家庭， 提高不低于 10%的最低生活
保障金。 对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后生活仍
有困难的，由县级民政部门给予救济。 对一户多
残、老残一体等特殊困难家庭和低收入残疾人家
庭，实行临时救助。 对贫困重度残疾人给予每人
每月不低于 50 元生活补贴。所需资金除省负担的
外，由市、县级财政共同负担。

法律规定 ：

邯郸李先生问 ：
我是邯郸市肥乡县人 ， 前几年因车祸落下残

疾 ，经鉴定为二级残疾 ，全部丧失了劳动能力 。 现
在我跟父母在一起生活 ， 但是父母年龄也大了 ，
也没有经济收入 ， 完全依靠父亲的低保生活 ，所
以我想问一下 ，像我这种情况政府有没有什么补
助呢 ？

重度残疾可
单独申请农村低保

邯郸市民政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根据今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邯郸市残疾人保障办法》
有关规定，重度残疾人年满 18 周岁 ，未婚 ，依靠
父母生活的可单独为其办理农村低保，并享受重
度残疾人护理费。 因此，李先生的情况符合办理
条件，可到肥乡县民政部门办理。

部门回应 ：

本报记者 刘小林 整理

一家言

话题 ：9 月 19 日 ，郑州南阳路与黄河路口西北角 ，一名
老人趴在地上 ，头上和脸上流着血 ，看样子十分痛苦 。 现场
市民担心被讹惹麻烦 ， 都不敢轻易靠近 。 纷纷拿起手机拍
照 ，称以相互作证 ，老人是自己摔倒的 。 拍照作证后 ，才开始
拨打 110 和 120， 一些爱心市民也走到跟前进行救助 ， 拿着
卫生纸为老人擦脸上的血迹 。 （9 月 20 日中国广播网 ）

B “先拍照后施救”
是一种道德尴尬

贾志勇

Ａ “先拍照后救人”
无损救人本质

张玉胜

近年来，“扶不扶” 已成为备
受社会关注和让人颇为纠结的沉
重话题。 尽管争议中不乏对跌倒
老人“必须扶”的道德吁请和行为
力挺，但“共识”之下却未必有“共
为”。 毕竟现实生活中不时上演的
“讹人”案例 ，还在蹂躏着人们扶
危济困、乐善好施的爱心，不断制
造甚至固化着人们的踌躇与困
惑。 鉴于“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
两难语境，“先拍照再施救”，或不
失为走出“扶不扶”困局的智慧之
举。

老人跌倒了， 上前扶一把，原
本属人类同情弱者怜悯本能驱使
的举手之劳， 如今却成了需要思
虑再三的一道难题， 甚至极有可
能酿成出力不讨好、 救人反被讹
的风险之事。 究其原因，也许不能
将其简单地归咎于人们的冷漠与
无情， 社会成员之间缺乏基本信
任才是问题根本症结所在。 先拍

照再施救的行为初衷， 就是为了
获得“证据”、规避“风险”，为构建
人际间的信任关系，奠定“眼见为
实”、“立此存照”的事实基础。

与“人之初性本善”的道德良
知同理， 趋利避害也是人类与生
俱来的人性本能。 尽管与不假思
索和毫不犹豫的急公好义相比 ，
“先拍照再施救”的确不无谨防被
讹的心理隔膜痕迹， 但何尝不是
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人之常情 ？
较之于爱心泯灭的“不想扶”和心
存疑虑的“不敢扶”，“先拍照再施
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其不是惧
怕于好心遭恶报而畏缩不前的消
极观望， 而是主动规避风险的积
极搀扶。 其程序的可理解和结果
的正能量值得肯定。 中国古代就
有“先小人后君子”之说，“拍照后
施救” 或可成为对既帮助别人又
不伤及自己的理性考量。

“先拍照再施救”， 一个看似

小心翼翼地折中选择，其破解“扶
不扶”困局社会效应，却是显而易
见。 对于目击者，它不失为一种镜
鉴： 面对跌倒老人，“扶” 是必然
的，可以存疑虑 ，但不可不作为 ；
对于被扶者，它不啻一种警示：搀
扶跌倒老人，人们是有顾虑的，别
让被救者的无意误解与有意讹诈，
凉了亟待救赎的爱心善意；对于施
救者，它相当于一种解脱，手机拍
照不过须臾之间， 不会耽误救人，
“证据”在手，不必担心被讹。

“这人倒了咱不扶， 这人心不
就倒了吗？ 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
都扶不起来了。 ”春晚小品《扶不
扶》的落幕结语 ，寓意深刻 ，发人
深省。 解困“扶不扶”需要人心向
善的道德治本， 但更需要从我做
起的点滴积累。 相信由“先拍照再
施救” 智慧式救人多多益善的量
变累积，迟早会带来最终走出“扶
不扶”迷局的质变飞跃。

一个城市给人的印象好坏 ， 其中很
重要的方面就是看它的管理水平如何 。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 ， 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 ， 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 。 城市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 ， 推进城
市管理法治化建设重在理顺体制 ， 搞活
机制 ，健全法制 ，提高素质 ，强化监督 ，
实现城市管理法治化建设 。

完善城市管理法律保障机制

目前城市管理的相关法规无论从深

度还是广度上都不够完善 ， 存在缺乏操
作性 、 可行性等问题 。 依法管理是城市
管理的必由之路 ， 要实现有效的城市管
理 ， 必须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健全城市管
理完备的法律体系 ， 以从根本上解决法
规滞后制约城市管理的问题 。 在建立城

市管理法规时 ，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想 ，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实行分类
指导 。 针对不同情况 ，提出不同要求 ，解
决不同的问题 ， 要及时根据社会发展的
进程以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 对城市
管理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 。 并且要下大
力量抓好各种规范性文件的落实 ， 完善
监管手段 ， 使城市管理工作逐步做到有
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

建立城市管理执法监督制度

加快城市管理法制化的进程在建立

一套完整的城管执法监督机制 ， 以确保
城管执法的严肃性 ， 规范城管队员的执
法行为 。 首先必须强化内部监督 ， 要在
城市管理机构内部建立执法责任追究制

度 ， 形成监督执法人员行使权力的严格
纪律保障 。 其次必须开展社会监督 。 加
强社会监督一方面要求城管队员在执法

时做到 “五统一 ”，便于群众监督 ；另一

方面要在社会各界聘请社会监督员 ，向
社会公布监督热线等 ， 同时 ， 还要发挥
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 。 最后必须完善司
法监督 ， 国家应当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理
执法的复议制度 ， 加强复议机构的建
设 ， 保证市民充分行使复议权和诉讼
权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经济体制的建
立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 ， 法制已逐渐成
为城市管理的基本手段 。

打造素质过硬的城管执法团队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 ， 要适应新
形势对城管执法工作的严峻挑战 ， 必须
高度重视队伍建设 ， 提高行政执法人员
素质 。 一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 站在城
市管理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高度 ， 切实把
城管执法工作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结

合起来 ，整体推进 ，协调发展 ，不断创新
执法理念和执法方式 ， 保持城管执法工
作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 二是不断提

升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 。 加强对执法人
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使
其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 、价
值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

识 。 强化培训学习 ， 全面掌握城市管理
法律 、 法规和相关业务知识 ， 不断提高
业务水平和执法技能 ， 学会在复杂的执
法环境下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 。 三
是严格规范执法行为 。 运用科学的管理
制度和管理方法对执法队伍进行严格管

理 ，强化以人为本 、文明执法理念 ，规范
执法行为 。 进一步建立 、健全管理制度 ，
强化责任落实 ， 完善制约机制 ， 加大监
督力度 ，做到赏罚分明 ，奖优罚劣 。

切实提高全民参与城市管理意识

城市管理中的许多问题 ， 从根本上
讲是由于人们缺乏城市意识 、 管理意
识 、卫生意识 、环保意识 、公共意识 、文
明意识及参与意识造成的 。 要积极树立

管理城市人人有责的思想 ， 把人民城市
人民管 、 管好城市为人民真正变成每个
公民的自觉行动 ， 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
加入城市管理的行列 ， 自觉克服和纠正
影响城市形象的不良行为和生活陋习 ，
主动维护好城市环境 。 加强社会公德教
育 ，增强市民的公德意识 ，养成遵守公共
秩序 、爱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利益 、文
明礼貌 、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 。加强法制
教育 ，增强每个公民的法制观念 ，知法守
法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民主和法制 、自由
与纪律的关系 ， 用城市管理的法规指导
和规范自己的行为 。 公民环境意识的提
高 ，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需要长抓
不懈 ，持之以恒 ，实现全方位立体式多层
次的教育目标体系 ， 利用各类信息媒介
用多样化的教育形式进行引导教育 。

（作者单位 ：石家庄市桥西城区建设
管理局 ）

浅论城管执法法治化建设

他山石

杭州市出租汽车行业拟取消“份子钱”

另一眼

近日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环卫处南区 60 余
名环卫工人每人领到一个 “白盒子 ”，根据要求他
们上班时必须佩戴 。 “据说这是 GPS，用来监管
我们工作的 。 ”环卫工人李大姐无奈的说 。 此举引
发广泛关注 ， 有环卫工人称这一做法让他感觉不
自在 ，也有市民表示这是对环卫工人的不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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